河海大学公共实验平台场地使用申请表
	申请人
（与项目合同负责人一致）
	
	手机
	
	工号
	

	所在单位
	
	申请场地
	水流试验大厅

	场地需求
信息
	长度(m)
	
	起止时间
	

	
	宽度(m)
	
	
	

	
	注：收费时间按场地实际使用时间计算，从材料进场开始至模型拆除结束。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类别
	□国际、国家或省部级重点重大项目  □其他项目

	项目合同
经费
	万元
	是否在科研管理系统立项        
	
	现场管理员、电话
	

	项目简介
	

	其他需求（水、电、设备、人员）
	

	
	

	申请人承诺
	1. 所填信息完全属实；
1. 按时缴纳相关费用，进场后服从学校管理；
1. 按时退出场地，及时清除模型和垃圾；
1. 全权负责申请场地的环境、卫生与安全等管理及仪器设备的运行与维护，接受学校的监督管理。
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
         日期:

	
	

	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批
	           

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盖章）： 
日期：

	大仪管理科审核
	是否涉水项目
	场地使用费预缴
	水电费预缴
	垃圾清理费预缴
	使用时长

	
	□是□否
	
	
	
	

	实验室与平台处审批
	
负责人（签字盖章）：
日期：


注：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表、项目合同（复印件）、科研系统立项证明、科研项目风险评估审查表和现场实验方案。
牛首山科技园水流试验大厅场地使用计费细则
场地使用相关费用包括场地使用费、水电费及必要的垃圾清理费。
一、场地使用时长
1.计时起始时间
从场地申请批复起开始计算。
2.最大使用时长
场地使用时间最长不超过2年。
二、场地使用费
1.场地使用面积最低为300m2，申请面积不足300m2按照300m2计算。
2.场地使用费收费标准为50元/300m2/天。
3.场地使用费按照单个项目合同金额给予一定期限的优惠，优惠和期限执行标准如下：
	序号
	合同金额（万元）
	原价比例
	最长优惠期限

	1
	大于1000（含）
	50%
	1.5年

	2
	500（含）至1000
	60%
	1年

	3
	200（含）至500
	80%
	9个月

	5
	150（含）至200
	90%
	6个月


4.优惠期限后，所有项目按照原价进行收费。
5.若场地使用超过审批最大使用时长，场地使用费按照下表计算：
	序号
	超出时长（年）
	原价比例

	1
	小于等于0.5
	120%

	2
	小于等于1
	150%

	3
	大于1
	200%



三、水电费
	序号
	场地面积（m2）
	收费标准

	1
	大于3000（含）
	8元/300m2/天

	2
	1200（含）至3000
	10元/300m2/天

	3
	小于1200
	12元/300m2/天


经认定的非涉水项目水电费按原价60%执行，特殊项目按实际使用情况结算。
四、垃圾清理费
根据使用面积预估垃圾体积（使用面积乘以0.75），按0.8万元/40立方米预收取垃圾清理费。申请人在场地使用到期前清理完模型及垃圾等，垃圾清理费作为场地使用费和水电费进行结算，如未按时完成相关清理工作，按实际情况收取垃圾清理费。
场地使用费和水电费按照申请使用时间进行计算，收取60%的预缴费用，最终根据实际使用时间进行结算。场地使用费、水电费和垃圾清理费的预缴在项目进场前5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

河海大学公共实验平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河海资产〔2021〕5号
1. 总则
1. 为加强学校公共实验平台（简称平台）管理，提高平台使用效率，保障平台的可持续发展，创建具有鲜明水利特色、行业领先的公共实验平台，根据《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管理办法》和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1. 本办法所指公共实验平台包括牛首山科技园结构试验大厅（简称结构大厅）、水流试验大厅（简称水流大厅）、江宁校区水资源综合实验大厅（简称水资源大厅）和高性能计算中心，归属实验与分析测试中心（简称中心）管理。
1. 平台按照“开放共享、有偿使用”原则，面向全校开放运行。水流大厅和水资源大厅按场地资源管理，结构大厅和高性能计算中心按仪器资源管理。
1. 场地管理
1. 水资源大厅实行分区承包制，水流大厅实行按需申请制。分区承包制将场地资源分为若干区域，承包给学院或部门；按需申请制根据项目负责人的申请，中心将部分场地资源提供给项目负责人使用。
1. 分区承包制场地承包期限为3年，若需继续使用，应于到期前3个月提出续承包申请，学校组织专家评审确定后实施。
1. 按需申请制进场实验项目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1）国际、国家或省部级重点重大项目，如国家重点重大研发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重大项目等，单项物理模型试验合同经费不少于150万元的重点重大工程项目；
（2）项目应在学校科研管理系统正式立项；
（3）申请人应与项目合同负责人一致（以项目任务书或合同为准）。
1. 申请人须填写《河海大学公共实验平台场地使用申请表》，经中心评估通过后，办理进场手续。
1. 申请人使用场地资源时须遵守学校管理规定，全权负责申请区域的环境、卫生与安全等管理及仪器设备的运行与维护，接受中心的监督管理。
1. 仪器管理
1. 结构大厅和高性能计算中心的仪器由中心负责运行与维护。
1. 申请人通过“河海大学大型仪器共享平台”预约使用中心仪器资源，中心审核通过后按预约审批时间使用。
1. 中心仪器资源原则上由中心技术人员进行操作，申请人经培训合格后可以操作部分仪器资源，使用时须遵守学校管理规定，严格按照仪器操作流程使用。
1. 收费管理
1. 中心根据学校要求制定场地和仪器资源收费标准，经审批后报财务处备案。
1. 仪器资源的收费和支出按照《河海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(试行)》执行。
1. 场地资源根据项目合同金额和实验内容设置最长使用时间，对于超时使用的场地提高收费比例，用于学校对外展示暂不拆除的场地除外。
1. 国家重点重大项目具有场地优先使用权，如需使用已开展实验的场地时，经与申请人协商沟通后办理相关手续。
1. 中心对场地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，对于检查发现的问题，申请人须按要求整改，整改不满足要求的，取消相应优惠政策。
1. 场地使用收取的费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，收费全部上缴学校。场地的运行维护费由中心按照年度预算方式向学校提出申请，预算经费主要用于平台公共区域环境卫生维护、公共设施及设备的维修及更新、宣传、临时人员聘用、相关人员的差旅、会议、培训等费用。
1. 预算经费支出接受学校相关部门监督。
1. 其他
1. 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《189试验基地水流大厅场地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河海实设〔2019〕2号）同时废止。平台新增资源按照本办法执行。
